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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　　善与恶对，犹阴与阳对，刚与柔对，男与女对，盖有两侧有对。——《焚书》 

　　王翱，字九皋，明盐山（今河北）人。 

　　王翱是明朝成祖至景帝连续五朝的廉吏，他身居官场几十年，尽管位高权重，但他始终保持公正、廉洁的品质。 

　　他身居朝堂，手握重权，但对自己要求却很严，经常穿破旧衣服。一次，明英宗召见王翱后，王翱转身走时，英宗见其衣服破损，又将他叫回问其中原因，王翱只好说是当天偶尔穿了这件衣服，刚才接到召令没有来得及换衣。王翱对于钱财，向来“淡然无欲”，他在提督辽东军务时，与一监军太监关系甚好，后来他改任总督两广军务，临别时，那位太监拿出四颗西洋明珠相赠送，王翱一再坚持不要。太监哭着说：“这些明珠决不是我受贿所得，是先皇将郑和所购得的西洋明珠颁赐我八颗。今以一半相赠，以为纪念。” 王翱不好再推辞，只好收下，并将它缝在破袄里藏了起来。当王翱回朝为吏部尚书时，那位太监已经死去，他便访求那位太监的亲人，终于找到他的两个侄子，便从破袄中拆出明珠还给他们。 

　　王翱对家人要求也很严格。他的一个孙子因恩荫而入太学。一年秋试，这位才华平庸的孙子也想一试科场，企图金榜题名。于是他拿着从有关部门弄到的试卷告诉了王翱，王翱坚决反对，说：“如果你确有才华，我当然不阻止你一试身手；如果让你一个平庸之辈中选，势必埋没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。可你却强所不能，仅仅为了博取功名。”说完就撕了考卷扔进了火炉。 

　　在原则面前，王翱对家属是寸步不让。王翱有一个女儿，嫁给了在京郊做官的贾杰。王翱夫人十分喜爱这个女儿，经常接女儿回家省亲。每当妻子临行前，贾杰就在她面前埋怨，“岳父把我调回京城，易如反掌，还哪里有这么多麻烦。”女儿将此事告诉了母亲，母亲也觉得有几分道理。一次，王翱夫人乘王翱开怀畅饮之际，婉转请求将女婿调入京城。谁知王翱大怒，拿起案上物打伤了夫人脸面。到王翱去世，贾杰也没有被调回京城。 

　　王翱居官，长达半个多世纪，一贯清白俭约，遵纪守法。李贤曾经评价他说：“魏征陶言九德，王公有其五：乱而敬，扰而毅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义”。彭韶说：王翱“淡然无欲，不识姜姬，而况苞菹乎！古三不惑，于翱见之矣。”所谓三不惑是指酒、色、财，人们都认为这个评论是“确论”。 

　　成化三年（1467年），王翱去世，享年八十四岁，赠太保，谥忠肃。 （来源：国家预防腐败局） 


